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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34

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和合作问题

1 9 8 1年 9 月 2 9 日

老姆人民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随函附上老抽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个集 

ffl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以促进东南亚和平、稳定、发谊、合作的原则的备忘录。 

谨请将此信和所附备忘录作为大会议程项目3 4 的S 式文件散发。

特命全权大使 

常驻代表

维塔亚 •苏里约（签 名 ）

81-2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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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老射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备忘录

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小集团之间 

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以促进东南亚的 

和平、稳、定、友谊、合作的原则

过去四十年来，东南亚一直没有和平与稳定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威脉着 

本区械的和平与稳定，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关心的一♦ 问题。

本区楼各国，特别是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个集® , 从 1 9 7 5年第二次印支 

战争结束以来，作出种种努力，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促进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 

的国家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这小积极的发展趋势不仅符合本区域国家和人民的 

愿望，也有利于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尽管如此，这得个国家集团对于东南亚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的起因以及消除这 

种起因的方法还存有许多坡见。 因此，只有这两♦ 国家集团之间进行对话，才能 

够促进彼此的了解和信赖，消除这些破见，一起寻找解决办法，来消除威胁到各国 

的独立和主权，甚至普遍地威助《到本区城的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原因。

追求这些目标，是符合1 9 8 1年 2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会议的 

《最后宣言》的；宣言中呼吁"该区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以解决它们的争端，在该 

区域虔立持义和平与安全以及消除外国干预和干涉的威1̂ ' 。

为了实现东南亚和平，稳定、友谊和合作的目标，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应就以 

下原则达成协议：

1 . 为东南亚的和平，稳定、友谊和合作，尊重每♦ 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 

完整，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个集团之间互不侵犯，双方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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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择和发展他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 

利；尊重他们按照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自由决定他们对内和 

对外政策的权利；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意愿强加以另一方。

属于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这两个集团的每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应由本国人 

民决定，任何国家都无权个别地或集体地，直接地或间接地进行干预。

2 . 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这两个集团之间以及本区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所 

发生的争论和争端，应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同时应顾念到东南亚的一切问题应由本 

区域各国，按照平等、友好、互尊和了解的原则，并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合法利益， 

根据共同的意见来解决，在互相关系上，任何一方不得将其意愿强加于另一方，没 

有外来干预，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尊重印支和东盟的每小国家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按照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 

宪章》的原则个别地或集体地实行自卫的权利；不容许任何国家利用集体防御条约 

来谋取其小别的利益，并对付本区域其他国家。 ，

3 . 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个集团之间，以及它们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之间，根 

据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并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方面的双边和多 

进合作， 借此促进彼此的了解和信赖， 友好睦邻关系， 以利各国按照本身的特殊情 

况，从事建设工作。

这个区域的有关国家应合作开发媚公河1 以期发展各自的经济并促成全区共同 

的繁荣。

4 . 尊重南海各沿海国对其领水的主权及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

保证在进出海洋方面，给予本区城的内陆国有利的条件，并保证依照国际法和 

国际惯例，给予这些国家一些海洋权利和利益。

以谈判方式，解决南海各沿海国之间关于海域和岛崎的争端。在等待解决期间， 

有关各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使现有争端益趋严重的行动。本区域各国应进行协商3 
共同寻求彼此之间及与本区域内外其他国家在海洋和海底资源的开发方面基于互尊、



平等、互利的合作方式；保伊海洋环境，使其免受汚染；保证南海区坡的国际通讯, 
航海和航空的自由。

5 . 本区城以外的国家应尊重本区城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外来一切 

形式的压力和威.胁，造成本区城各国之间紧张和敌对的局势，应予消除。

本区域各国不得容许任何国家利用其领土，作为对其他国家直接或间接进行侵 

略和干涉的基地。

本区域各区宣有愿意与本区域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愿意接受不附 

带政治条件的援助。

印支国家与东盟国家两小集团之间以及本区城其他国家与本区械以外的国家之 

间的双选和多边合作， 不得损善到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也不得以对付任 

何第三国为目的。

6 . 为了有效实施上述各原则，应设立一个永久机构，负责印支国家与东盟国 

家两小集团之间对话和协商，将来并容许I面甸加入Û 这个机构的组成，由双方协商 

决定，可由每小集团各指定一国或几国为代表，共同组成（按 1比 1或 2 比 2 的方 

式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来解决两个集团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上产生的各种问题， 

如情况紧急或发生危机，则另召开一届特别会议。

7 . 上述各原则应作为经常进行对话和协商的基础，而对话和协商的目的应为 

印支国家和东盟国家两小集团之间缔结协定或达成其他方式的协议。 两小集团愿意 

邀请本区城其他国家参加。

1981年 9月 2 8 日，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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